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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對於稅務法規課程學習成效之研究—以財政部綜合所得稅網

路申報軟體應用於稅法課程教學為例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Learning on Tax Law & Regulation by Integrating 

Comprehensive Income Tax Online Filing into Instruction 

一. 本文 Content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台灣企業與政府部門所需的財稅人才，除了全台五個財稅科系之外，主要是來自各大學

的會計科系畢業學生。財稅科系針對每一個稅目開設單一課程，但是會計科系至多只開設租

稅法規與稅務會計兩門課程。租稅法規課程講解我國的稅制架構，並簡介中華民國所有稅目，

稅務會計課程則是專門教授企業經營相關的營業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因此在會計科系，綜

合所得稅只能安排在租稅法規課程進行講授。近年來綜合所得稅法條內容幾經修正，如股利

所得與房地交易等，法規內容複雜，若要完整演練相關內容，教師需要設計頗為繁雜之計算

題，而此複雜冗長的計算過程反而常令學生畏怯。受限於授課時數，授課老師在講解綜合所

得稅稅法條文內容之餘，老師已無時數可以重複演練給學生看。故而學生屢屢反映難以理解，

以致教學成效不佳，學生學習意願低落。 

我國綜合所得稅近年多次重大修正，考試院舉辦記帳士與會計師證照資格考試，以及公

務人員考試中財稅行政組別，綜合所得稅屢屢成為考試重點。基於培育國家財會專業人才，

幫助會計系學生取得上述證照與公職考試，本計畫認為有需要針對綜合所得稅之教學成效提

出改進之策。 

全球資訊網絡日益發達，透過電腦與網路的數位學習(E-learning)教學模式，對於改進

教師教學與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已獲得應證（王邦權 2007；余志鴻，2007；許芳禎，2005）。課

程導入數位學習，透過其多元與互動性，更可培養學生動探索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何榮

桂，2002；張國恩，2002）。近年來，財政部力推綜合所得稅網路申報。民眾只要以電子方式

匯入所得、扶養親屬與扣除額資料，透過軟體運算，民眾即可以輕輕鬆鬆計算出應納稅額。

因此本文認為可以將網路申報軟體操作導入綜合所得稅之教學，以數位學習來解決會計科系

在教授綜合所得稅所面臨之困境。 

本計畫認為可以嘗試將數位學習融入教學的應用學門拓展到租稅教育。我們以財政部綜

合所得稅網路申報軟體應用於稅法課程教學為例，進行教學設計與規劃，並透過計畫申請人

在所任職學校開設兩個班級進行教學實驗設計:網路申報操作班，傳統紙本申報書撰寫班。實

驗設計為兩個班級給予相同的家戶所得題目教材內容與授課時數，但是教師在網路申報操作

班教授學生使用綜合所得稅申報軟體來完成家戶所得題目，教師在網路申報操作班教導學生

將教材撰寫於綜合所得稅紙本申報書。本計畫研究目的透過執行上述的實驗設計，並對受測

學生進行前後問卷施測，藉由實證數據探討數位學習融入稅務法規課程對於學習成效是否顯

著優於傳統紙本教學。 

 

2.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本系課程設計，安排大一上學期「租稅法規」課程簡介中華民國稅制架構，以及教授綜

合所得稅，並於大一下學期「稅務會計」課程教授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每年 4 月中旬

至 5 月份，財政部開放民眾下載綜合所得稅報稅軟體，供民眾操作軟體以網路申報及線上繳

納方式完稅。有鑒於本系學生於大一上學期「租稅法規」課程建立綜合所得稅基本概念之後，

在下學期「稅務會計」課程除了既有營業稅課程進度之外，利用 4月中旬至 5月份這段期間，

計畫主持人會於所教授的兩個班級會額外進行設計家戶綜合所得稅教案。計畫宗旨是讓學生

運用上學期所學得稅法知識，安排其中一班的學生在綜合所得稅紙本申報書進行筆算，另一

班級則讓學生以報稅軟體操作，讓學生以兩種方式得出所得稅教案之應繳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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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研究問題為：無需繁雜和反覆的筆算過程，透過軟體操作學生可以輕鬆掌握家

戶稅額的流程以及最終數據，是否有助於提高學生學習稅法意願，並有於稅務知識的累積？

我們以學生的綜合所得稅之稅法認知程度與對綜合所得稅的學習態度作為學習成效指標，對

學生在執行教案前與之後進行同一份問卷施測。以 T 檢定與 ANOVA 變異數分析之實證結果，

希望能印證數位學習在租稅教育之成效。具體而言，本文的研究問題為： 

(1)學生參與資訊科技融入綜合所得稅教學前後，在稅法認知學習上的表現是否顯著優

於接受傳統教學之學生？ 

(2)學生參與資訊科技融入綜合所得稅教學前後，在主觀學習態度上的表現是否顯著優

於接受傳統教學之學生？ 

 

3.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1）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定義 

根據 Roblyer & Edwards(2000)之定義，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係指提供電腦相關配備與科

技，將其融入教學中以滿足教育需求。徐新逸、林燕珍(2004)認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泛指資

訊應用資訊科技達到教學教學目標的一個過程。 

王裕德與黃忠志(2001)提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有三種模式。一是運用網路資源輔助教學，

二是運用多媒體電腦輔助教材(CAI)輔助教學，三是運用各式套裝軟體輔助教學。鄭麗雅

(2014)列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產生效益的五大原因。一是藉由多媒體、數位教材的吸引性增

加學生學習動機，二是資訊科技具備視覺化問題與解決方式的特殊教學潛力，三是支援合作

學習、創意學習等多元教學型態，四是增加教師與學生的互動、提供更精確更新的學習素材，

五是培養學生電腦操作、網路應用的能力資訊時代所需的技能。  

就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目的在於創造一個多元化與高互動性的數位教學環境，增進學生

的學習效果（何榮桂，2002）。張國恩(2002)與李宜蓁(2013)指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除了培養

學生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力之外，也能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近年來，教育

部積極鼓勵各級教師將電腦輔助教學融入各學科（黃心瑩，2018；王邦權，2007；余志鴻，

2007；許芳禎，2005），許多研究證實學習成就確實有顯著提升（許文松，2019;林怡君，2012）。 

（2）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理論基礎 

A.訊息處理理論 

Gagne(1985)從教育心理學的角度提出訊息處理理論，說明外在環境的一項刺激如何成為

長期記憶。如圖 1 所示，首先外在環境一項刺激透過視覺、聽覺等知覺感觀系統收錄而進入

到短期記憶區；短期記憶係指將感官器官接收到的刺激，做初步處理成為認知的過程。然而，

短期記憶所產生的認知只能延續 20秒，此時需要透過編碼的過程(encoding process)，以語

意(semantic)或心象(mental image)兩種形式，與既有的知識結合，就轉化到長期記憶（張

春興，1991；1997）。 

黃心瑩（2018）與謝鴻欽(2020)都曾以訊息處理理論來作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可以提升

教學成效之理論基礎。利用資訊設備及電腦軟體，加大教學環境的刺激強度，經由感官收錄，

學生將知識有效率地編碼而進入到學生的短期記憶，若再藉由資訊輔助教學持續複習刺激，

學生更能將知識進入長期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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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張春興(2007) 

圖 1 資訊處理系統 

 

B.情境認知理論 

情境認知(situated cognition)理念為 Brown et.al.(1989)三位學者所提出。他們認為

知識只有在它產生及應用的情境中去解釋才有意義，情境認知在強調知識應在情境中建構，

知識的獲得應與環境互動，學生由觀察模仿中學習（顏晴榮，2006）。 

由於導入資訊科技於各學科時，經常會涉及複雜且連鎖性的操作步驟，因此須仰賴適當

的教學設計、學習內容及教學媒體的輔助(林迪意、莊明諺，2004)。林怡君(2021)指出學習

科技尤其要運用情境學習策略，重視實作與解決問題的程序，幫助學習者學習如何選擇科技、

正確使用科技。 

顏晴榮（2006）認為數位學習若能模擬教學，即可符合情境學習的主張。數位教材可以

設計逼真的學習情境，使學習者很清楚的學習到重要概念，且透過模擬的方式，可以將抽象

概念轉變更加真實。 

綜合上述學者之建議，我們認為透過模擬接近真實家戶所得資料，讓學生操作報稅軟體

來完成申報作業，正可體現情境認知理論。 

 

（3）學習成效 

A.學習成效之面向 

教育之成敗取決於學習成效，而學習成效應如何界定？王如哲(2010)提出多元面向來評斷

學生的學習成效： 

a.「直接的」和「間接的」 學生學習成效 

「直接的」是指學生在接受教育前、後之行為變化。亦即接受教育後之「終點行為」減

去接受教育前之 「起點行為」所產生之實質變化。「間接的」學生學習成效，則是指受

過教育之學生在經歷一段長時間後才能顯現的效果。 

b.「認知的」、「情感的」 及「動作技能的」不同向度之學生學習成效 

「認知的」知能包含從相對簡單的任務例如認同，到複雜的過程。「情意的」是與價值情

感有關的知能，從相對簡單的價值認同，到複雜的倫理情境之批判與評價。「動作技能的」

是與身體有關的技術和能力，從相對簡單的模仿，到有創意的精熟。 

c.涵蓋「機構的」、「方案的」、「班級的」三個層級之學生學習成效。  

「機構的」學生學習成效指的是大學願景與核心價值;「方案的」學習成效係指成功完成

一項方案時，學生所習得且可加以測量的知能，因此在大學院系所之教育目標與課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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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的是「方案的」學生學習成效;在教師的教學計畫中顯示的是「班級的」學生學習

成效。 

 

B.學習程度的衡量指標 

1948 年美國心裡學會年會發展一些為測驗學者採用的共同性架構，Bloom(1956)先於

1956 年發表《教育目標的分類：認知領域手冊》，繼之於 1964年發表《情意領域手冊》，而 E. 

Simpson 與 A. J. Harrow 等人則於 1972年發表《技能領域手冊》(林永豐，2012)。我們針

對與稅務課程相關的認知程度與情意程度指標進行介紹： 

a.認知程度: 

認知程度的衡量出自 Bloom(1956)所發表《教育目標的分類：認知領域手冊》一書，他們

發現，大多數的教育目標都屬於認知領域，即事實之知。進一步闡述，認知領域分為知

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等六大層次，各層次由低而高，每一層次中又可再細

分為較小的層次，而較低層次的認知，乃是較高層次認知的基礎。至 2001 年，由 Anderson 

& Krathwohl等人參考新進的研究成果，公布新的修正版。新的分類方法包括兩個向度：

知識向度與認知歷程向度。在知識向度方面，包括事實知識、概念知識、程序知識、後

設認知知識等；在認知歷程向度方面，則包括記憶、瞭解、應用、分析、評鑑、創造等。  

b.情意程度： 

D. Krathwohl於 1964 年發表《情意領域手冊》，從情意程度切入教學與評量之間的關係。

所謂情意可分為接受、反應、價值判斷、組織、以及價值或品格的形成等五個層次，主

要涵蓋個人對於人事物的感覺、情緒、態度、興趣、鑑賞等方面的學習。  

 

4.教學設計與規劃 Teaching Planning 

(1)教學設計 

全球資訊網絡日益發達之後，透過電腦與網路的數位學習(E-learning)模式，對於改進

教師教學與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已獲得應證（王邦權 2007；余志鴻，2007；許芳禎，2005）。課

程若能導入數位學習，透過資訊科技的多元與互動性，更可培養學生動探索問題與解決問題

的能力（何榮桂，2002；張國恩，2002）。因此本文認為可以嘗試將網路申報軟體操作融入綜

合所得稅之教學，導入數位學習取代部分傳統筆算解題的學習模式，來解決會計科系在教授

綜合所得稅所面臨之困境。 

財政部僅於每年四月中旬與 5月整月份（也就是下學期）開放民眾下載網路申報軟體，而

且操作該報稅軟體，除了需要熟悉程式操作介面之外，亦需要先對綜合所得稅有一定基礎的

了解。因為本系學生已經在大學一年級上學期學習綜合所得稅法條文以及基本計算應納稅額，

因此本計畫提出在大學一年級的下學期稅務會計課程，在四月財政部開放軟體下載之後，教

授學生學習綜合所得稅網路申報之操作，並設計提供各種家戶所得案例讓學生操作演練。我

們將設計基礎家戶所得題型，給學生演練，增進學生學習信心;再來設計進階題組給學生演練，

由實際操作領略較為複雜租稅規劃精隨;最後要求學生在五月期間幫助親友申報，給予學生自

行解決問題或自學之機會，增加學習的成就感。 

為確保數位學習發揮一定的學習成效，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是成功的關鍵。本計畫依據

Keller (1983, 1984) 的 ARCS四項條件來進行教案設計與擬定教學策略。我們的教學方法主

要有兩種方式，一是使用網路申報軟體操作老師提供之教材，二是以「做中學」概念要求學

生幫助親友完成綜所稅網路申報。以下表 7為本計畫實施的教學設計，共計三個步驟： 

第一階段：熟悉網路軟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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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會於電腦教室教腦學生下載安裝綜合所得稅報稅軟體，並且提供基礎家戶所得題目

給學生當場操作練習，並且老師會再提供基礎題型讓同學作為回家功課，藉由重複練習，來

加深對軟體操作之熟練度。 

 

第二階段：稅額試算與租稅規劃 

對於傳統板書筆算的教學模式，股利課稅方式、房屋交易所得、重購退稅、長照與幼兒

特別扣除額的排富條款以及基本稅額差額之計算等這些十分艱澀且計算困難的主題，授課教

師很難在課堂做完整說明。本計畫教師會將這寫主題編制為進階題組，請同學按每週進度在

家操作。針對進階題組，老師會先做說明後，再請同學回家操作軟體，並依據操作結果於報

告中說明這個題目所涉及的租稅規劃意涵，並於下一週對同學繳交報告進行檢討，要求同學

針對錯誤的部分再行更正。 

 

第三階段：做中學 

老師會在課堂上介紹財政部當年公告民眾要使用網路申報時，匯入所得資料的各種或線

上報稅的各種方式，例如使用健保卡插入讀卡機匯入所得資料，到超商機台操作取得所得資

料查詢碼，還有使用手機進行網路申報的方法。老師將要求學生直接幫親友報稅，實際投入

真實報稅案件，從做中學直接學習上述所提的各種網路報稅方法。 

 

表 1教學活動設計表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場域 時間 評量方式 

1. 網路申報 
軟體教學 

1. 老師會借用電腦教室教授
網路申報軟體的下載安裝  

電腦教室 3 小時 

批改作業 

2. 老師會錄製軟體安裝操作
教學影片上傳 youtube，再
將連結放在數位學院供同
學課後重複觀看 

youtube 
數位學院 1小時 

3. 老師提供基礎版家戶所得
題型供同學操作網路申報
軟體 

範例題組 
同學在家
操作軟體
完成作業 2小時 

4. 同學上傳範例題完成網路
申報的所得到的申報書頁
面 PDF檔 

作業上傳
數位學院 

2. 稅額試算與
租稅規劃 

 

1. 老師提供進階題組給學生
演練 

教室發放
範例題組 3小時  

2. 學生透過網路申報軟體操
作，試算各種申報組合的情
境，並判斷哪一種申報方式
最能節稅。 

同學在家
操作軟體
完成作業 9小時  

3. 同學上傳範例題完成網路
申報的所得到的申報書頁
面 PDF檔 

數位學院 
1小時  

4. 老師提供進階題組網路軟
體操作影片 

youtube 3小時 批改作業 

5. 同學重新操作更正錯誤後
再繳交作業 

教室 
數位學院 3小時 批改作業 

3. 網路申報 
實務研討 

1. 請同學幫親友完成網路申
報 

同學在家
操作軟體 3小時 按完成申報

件數計分 
2. 課堂師生一起討論遇到的

申報問題 
教室 3小時 參與討論 

加分 
3. 請同學製作幫親友申報的

工作記錄報告，上傳數位學
院。 

數位學院 
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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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進度安排 

本系大一共計三個班級，課程規劃為於上學期「租稅法規」課程學習綜合所得稅法條文

以及基本計算應納稅額，下學期「稅務會計」課程教授營業稅。計劃主持人規劃於下學期所

任教的兩個班級額外進行綜合所得稅教案，其中一班要求同學撰寫紙本申報書完成老師交付

所得稅教案，另一個班級則讓同學以報稅軟體操作完成所得稅教案。如圖 2 所示，於四月第

三週財政部開放軟體下載後，對這兩班分別教授學生網路申報之操作（圖 2中實驗組-網路申

報）以及綜合所得稅申報書撰寫（圖 2 中實驗組-紙本申報）；兩班於之後的五週執行相同的

五份所得稅教案題組（五份所得稅教案內容，請詳見附件Ａ、附件Ｂ、附件Ｃ、附件Ｄ、附

件Ｅ）；於執行所得教案前（111 年 3 月底）與執行教案結束（111 年 6 月第一週）進行同一

份問卷施測。 

 

 
圖 2 課程設計與進度安排 

 

（3）學習成效評估工具 

依據王如哲(2010)建議，就執行一年期的教學實踐計畫，我們採取「直接的」學習成效，

針對參與教學實驗的學生實施前後測驗，觀察學生是否產生顯著改變。施測的內容，本計畫

以「認知的」與「情感的」兩個向度作為學生學習成效之指標。 

附件Ｆ與附件Ｇ為本計畫編製情意學習自我檢核表之前測與後測問卷。問卷中的第 5 題

共設計 9項子題詢問同學對於有關綜合所得稅的學習經驗的認同程度，「非常同意」為 5分，

依序「同意」、「普通」、「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給分為 4、3、2、1，將每位同學 9個子

題得分加總後除以 9之平均數作為該為學生對綜合所得稅學習情意態度程度。 

再來我們會對學生進行稅務知識測驗，以稅務知識成績來評量學生的稅法認知程度。本

計畫從中華財政學會 111 年 11月出版「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抽取 20 題，

1 題 5 分，滿分為 100 分，以測驗成績來評量學生的稅法認知程度。附件Ｈ與附件Ｉ分別是

稅務知識測驗的前測與後測題目。 

5.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1）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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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圖 2之課程規劃，本研究採用實驗設計中的「不等組前後測設計」，設計研究架構如

圖 3 所示。首先實驗對象是上學期已經在「租稅法規」課程有學習綜合所得稅之學生。將學

生分成三組，計畫主持人總共任教兩班，其中一班「實驗組-網路申報」，指在「稅務會計」

課程以財政部網路申報軟體完成老師提供的家戶所得題組教材之學生，另一班為「實驗組-紙

本申報」，在「稅務會計」課程以傳統筆算撰寫綜合所得稅申報書完成老師提供的家戶所得題

組教材之學生。第三個班級的學生僅於「租稅法規」課程有學習綜合所得稅，在「稅務會計」

課程不會進行任何所得稅法之教授，視為本計畫教學實驗之對照組。 

我們以受測學生的稅務知識認知與情意態度的前後測數據差異為學習成效指標，作為實

驗結果的被解釋變數，以受測學生是否接受所得稅教案以及是否採用網路報稅軟體輔助教學

作為控制變數，來印證資訊科技融入租稅課程教育之成效。 

 
圖 3 研究架構與假說建立  

 
（2）研究假說 

根據研究架構設定之研究假說如下： 

Ｈ1：就「實驗組-網路申報」，採用數位學習之所得稅教案教學，該班學生之稅法認知與

情意態度之後測，是否顯著優於前測。 

Ｈ2：就「實驗組-紙本申報」，採用傳統學習之所得稅教案教學，該班學生之稅法認知與

情意態度之後測，是否顯著優於前測。 

Ｈ3：未執行所得教學「對照組」班級，學生之稅法認知與情意態度之後測，是否顯著異

於前測。 

Ｈ4：是否「實驗組-網路申報」 之稅法認知與情意態度之後測，是否顯著優於「實驗組

-紙本申報」以及 「對照組」。 

   我們將經由「實驗組-紙本申報」以及 「對照組」的實證數據比對探究執行所得稅教案

能否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情意態度與稅法知識；以「實驗組-紙本申報」以及 「對照組」

的實證數據比對來探討採用數位學習的學生（實驗組-網路申報）之情意態度與稅法認知程

度的進步程度是否顯著高於紙本申報書撰寫班。 

 

（3）研究範圍與對象與場域 

研究對象與場域為計畫申請人所任教之會計科系大學部一年級學生。本系學生已於一年

級上學期「租稅法規」學習過綜合所得稅的基本知識，一年級學生會於下學期繼續參與「稅

務會計」課程。研究範圍是針對本系大學一年級下學期「稅務會計」課程修課同學，探討學

生在下學期對於綜合所得稅的認知程度以及學習態度的變化。 

 

（4）研究方法與工具 

A.T檢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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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每一實驗班級皆進行單組前後測實驗設計，以相依樣本 T 檢定用以檢定參加

實驗前後的認知與情意量表得分是否有顯著差異。Wang and Rodgers(2006)和馮莉雅(2007)

都曾利用對研究對象進行單組前後測，以便控制在相同實驗條件，以相依樣本 T檢定證實服

務學習對認知和專業素養的成效。 

 

B.變異數分析 

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以下簡稱 ANOVA）依靠 F-分布為機率分布的依據，

利用平方和（Sum of square）與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所計算的組間與組內均方（Mean 

of square）估計出 F 值，若有顯著差異則考量進行事後比較或稱多重比較（Multiple 

comparison），較常見的為 Scheffé's method、 Tukey-Kramer method 與 Bonferroni 

correction，本文採用 Scheffé's method 來探討其各組之間的差異為何。 

 

6.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教學過程與成果 

112 年 4 月第三週財政部開放民眾下載綜合所得稅報稅軟體，本計畫於 112 年 4 月第三

週至 5 月底執行所得稅申報教案。如表 2 所示，針對「實驗組-紙本申報」，4 月第三週教授綜

合所得稅申報書撰寫技巧，並講解案例一題目涉及的稅法規定，請同學課後完成該份教案的

申報書撰寫，下一週老師公布前一週案例之申報書正確解答，再來發布當週案例請同學繼續

執行。如此反覆進行至 5 月底，同學於 6 月第一週完成五份教案。如表 3 所示，「實驗組-紙

本申報」共計完成 114件所得稅申報書作業。 

針對「實驗組-網路申報」之數位學習，共分成兩項。首先是以報稅軟體操作取代紙本計

算完成老師設計的所得稅教案。112 年 4 月第三週先教授報稅軟體操作技巧，後續也是採用

相似「實驗組-紙本申報」班級的教學過程執行這五份所得稅教案。如表 3 所示，本計畫會於

隔週公布前週案例的報稅軟體操作教學影片 youtube 連結，請同學按照教學影片重新操作後

重新繳交。如表 3 所示，「實驗組-網路申報」總共錄製報稅軟體安裝與操作技巧與五份所得

稅教案共計 6個軟體操作教學影片，學生完成 155 件所得稅申報作業。 

「實驗組-網路申報」組的第二項數位學習是要求學生直接協助親友完成各類型電子報稅，

實際投入真實報稅案件，從做中學直接學習。如表 2 和表 4 所示，財政部強力宣導 5 種電子

申報項目，從 4月第 4週開始至 5月底，讓同學以分組方式逐週進行，共計協助親友完成 132

件所得稅電子申報。 

 

表 2 課程設計與教學過程 

週次 對照組 實驗組－紙本申報 實驗組－網路申報 

112年3月

第四週 

前測： 

情意態度、稅務知識 

前測： 

情意態度、稅務知識 

前測： 

情意態度、稅務知識 

112年4月

第三週 
 

1. 教授申報書撰寫格式 

2. 學生進行案例一作業 

1. 教授網路申報軟體操作 

2. 講授綜所稅各類電子申報方式 

112年4月

第四週 
 

1. 教師檢討案例一作業 

2. 學生進行案例二作業 

1. 學生進行案例一作業 

2. 電子申報作業－協助親友以健保

卡在操商事務機列印查詢碼 

112年5月

第一週 
 

1. 教師檢討案例二作業 

2. 學生進行案例三作業 

1. 教師檢討案例一作業並公告操作

影片 

2. 學生進行案例二作業 

3. 電子申報作業－協助親友使用手

機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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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5月

第二週 
 

1. 教師檢討案例三作業 

2. 學生進行案例四作業 

1. 教師檢討案例二作業並公告操作

影片 

2. 學生進行案例三作業 

3. 電子申報作業－協助親友回覆稅

額試算 

112年5月

第三週 
 

1. 教師檢討案例四作業 

2. 學生進行案例五作業 

1. 教師檢討案例三作業並公告操作

影片 

2. 學生進行案例四作業 

3. 電子申報作業－協助親友以查詢

碼匯入所得資料完成網路申報 

112年5月

第四週 
 

1. 教師檢討案例五作業 

2. 學生更正五份作業 

1. 教師檢討案例四作業並公告操作

影片 

2. 學生進行案例五作業 

3. 電子申報作業－協助親友以健保

卡匯入所得資料完成網路申報 

112年6月

第一週 

 
後測： 

情意態度、稅務知識 

學生繳交五份案例作業報告 

後測： 

情意態度、稅務知識、 

學生學習回饋 

學生繳交五份案例作業報告、協助親友

電子申報報告 

後測： 

情意態度、稅務知識、學生學習回饋 

 

表 3 教學成果－設計教案 

教案 案例內容 網路申報操作教學 紙本申報解答 

案例

一 

 

https://youtu.be/iqyvAWCVFCo 

 

 

案例

二 

 

https://youtu.be/jJZtR2ZLouc 

 

 

案例

三 

 

https://youtu.be/01xcZvruz3Q 

 

 

https://youtu.be/iqyvAWCVFCo
https://youtu.be/jJZtR2ZLouc
https://youtu.be/01xcZvruz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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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四 

 

https://youtu.be/swVp7kxv2U4 

 

 

案例

五 

 

https://youtu.be/Ctminx3XEvo 

 

 

教案學生完成份數 155 份 114 份 

 

表 4 教學成果－協助親友電子申報 

 電子申報項目 
分組案件 

合計案件 
1 2 3 4 5 6 7 8 

1 協助親友以健保卡在超商事務機列印查詢碼 8 9 6 2 6 3 4 5 43 

2 協助親友使用手機申報 7 7 2 5 3 1 3 5 33 

3 協助親友回覆稅額試算 0 1 1 1 5 0 0 1 9 

4 協助親友以查詢碼匯入所得資料完成網路申報 6 5 8 4 1 2 6 10 42 

5 協助親友以健保卡匯入所得資料完成網路申報 0 1 1 1 0 1 1 0 5 

(2)學生學習回饋 

Ａ.學生學習成果評估 

表 5 為學生參與所得稅申報教案後之學習回饋的部分摘錄。「實驗組-紙本申報」的學習

反饋多為正面肯定，可能是將所得稅教案撰寫於真正的申報書過程，讓學生對於報稅流程有

真實體驗，故而減輕學生動手計算繁雜案例的抗拒心理。 

比起「實驗組-紙本申報」組，「實驗組-網路申報」的學生學習反饋更豐富。對於能以軟

體操作來完成所得稅教案，許多學生表示軟體操作容易上手，而且透過軟體操作更容易檢視

案例操作錯誤之處，輕輕鬆鬆更正即可得到正確解答，手算很容易因為小小疏失而出錯且很

難找出錯誤之處。而且同學認為雖然不用動手算，但是軟體操作過程依然有助於了解稅額計

算步驟以及稅額產生邏輯。協助親友電子申報之後，學生紛紛表示參與真實稅務案件帶來很

大的成就感，也體認學習內容具有高度實用性，對於將課堂知識應用於未來深具信心。 

Ｂ.教學歷程之評估 

本計畫於 112 年 3 月和 6 月進行教學歷程評估，也就是執行所得稅教案前以及教案結束

後對 「實驗組-網路申報」、「實驗組-紙本申報」以及「對照組」三個班級進行稅法學習情意

態度以及稅務知識進行施測。表 6 為兩次施測的執行過程，表 7 為兩次施測的數據，可用以

評估教學歷程。首先是稅務知識， 「對照組」學生雖然課堂未教授綜合所得稅，但是有關綜

合所得稅的稅務認知的後測分數有略微成長，但是有執行所得稅教案的兩組稅務認知後測分

數進步更多，尤其以「實驗組-網路申報」的分數增加最高。稅法學習情意態度的綜合指標，

「實驗組-紙本申報」以及「對照組」兩班學生的學習意願在期末時都有成長，但是只有採取

數位學習的「實驗組-網路申報」組之學生的學習意願指標超過 4分以上的滿意度。從表 7 所

https://youtu.be/swVp7kxv2U4
https://youtu.be/Ctminx3XE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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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之三個班級教學歷程評估，大體支持報稅軟體融入綜合所得稅學習的成效。 

 

表 5 教學成果－學生學習回饋 

組別 學生學習回饋 

網

路

申

報 

案

例

操

作 

1. 軟體實際操作可以比單純的學習理論更容易記住、上手，如果只是手算很容易出現
因單一金額算錯而找不到錯誤的地方，而軟體能更輕易找出自己不會的地方。 

2. 在這次報稅的一個月中，我真正體會到報稅時要多理解申報內容，且分清楚申報人
的所得、免稅、扶養親屬，一些雜七雜八的收入，要利用電腦輸入還有大陸所得、
外配，很多知識都是透過這次的報稅後才真正了解到。 

3. 實際操作申報軟體更容易檢視自己稅法是否有理解，事後老師也有將正確版的操作
方式放上群組讓我們可以更正，藉由這次的操作也讓我更加熟悉報稅的方式。 

4. 我覺得此報稅軟體下載快速，操作方式簡單易上手，雖然一開始使用花費了很多時
間，不過隨著慢慢練習後就越來越上手，經過這次線上申報讓我更加了解報稅的步
驟以及報稅金額的計算。 

5. 這次接觸到報稅系統是我人生第一次，覺得很新奇，當初用手算半天的題目現在只
需要按按數字就能幫助我們算出來了，雖然電腦系統很方便，但是覺得介面有點老
舊不是讓人一看就明瞭，很希望政府可以改善，才能有更多人使用，但整體上這學
期學習線上報稅讓我受益良多。 

6. 這期間利用網路申報，讓我了解完整的報稅流程，整個操作也都很簡單，老師出的
題目也都包含之前所教過的，等於這次又再複習了一遍加深印象，透過這次實際操
作我以後也能幫家人申報。 

協

助

親

友

電

子

申

報 

1. 透過這門課讓我更加了解報稅的實作，以前覺得報稅都是大人在做的，直到上了這
堂課之後，才知道其實我們已經有足夠的能力去給家裡報稅了，我相信在未來我可
以運用在課堂學到的知識去為家裡省更多的錢。 

2. 還不知道稅法是什麼的時候以為很難，但後來上了課之後覺得其實只要認真聽，弄
懂了以後就會覺得其實並不難，雖然要被一堆算式、算一堆稅之類的，但如果學到
很多然後幫家人報稅就會很有成就感。 

3. 在本學期的課程我學習到了如何使用報稅軟體，讓我能幫助到家人報稅及解答他們
各種跟報稅相關的問題，是我學到現在第一個能實用到的課程。 

4. 這門課真的非常實用，綜所稅是非常貼近生活的，在這次的申報團體作業，有確實
了解實務上的流程，真的有種學以致用的感覺，而且這門課讓我不再恐懼報稅，本
來以為會是一件困難的事，有來上這門課真是太好了。 

5. 我很感謝老師教我如何網路申報，在這門課我學到了很多，像是應納稅額、所得稅
申報、如何印查詢碼等，讓我從不會到會，在往後的每個五月都可以幫家人網路申
報，謝謝老師的教導。 

6. 透過這學期的作業，讓我深刻知道如何報稅以及幫助家人報稅，可以選出最適合以
及有利於家人的報稅方法。報稅跟自己印象中有些許不同，以前認為報稅非常困難，
也不知道要如何操作，現在學了才知道原來可以簡單又快速的方法報完稅。 

紙

本

申

報 

1. 在這學期的稅務會計中學到了很多，雖然我的成績不是很好，但我沒因此而放棄，
這門課也讓我更加了解如何報稅，也能在生活中運用到，這次的綜所稅沒考到是因
為自己沒有很認真在讀，自己會再好好努力學習。 

2. 謝謝老師教我們稅法，老師上課活潑可愛，只是功課出的有一點點多，但我很喜歡
上您教的稅法，真的有讓我提升稅法知識，也讓我更懂稅法，我已經習慣老師教的
上課方式，謝謝老師。 

3. 我覺得增加這項綜合所得稅作業，對我來說有很大的幫助，不僅能增加綜合所得稅
的知識，還能熟悉操作報稅流程，就算我現在是大三生，面對手寫的綜合所得稅申
報，也有很多不會的地方，雖然使用電腦的方式比較簡單，但是手寫的更能讓我了
解稅法上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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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施測時間與問卷發放概況 

 

表 7 情意態度自我檢核與稅務知識測驗前後測調查統計 

項目 
網路申報 紙本申報 對照組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稅務知識 54.3 58.08 55.59 57.58 52.13 54.85 

情意態度綜合指標 3.60 4.16 3.48 3.84 3.43 3.81 

Ｃ.研究成果分析 

a. 成對樣本 T 檢定 

我們以成對樣本 T 檢定來檢測假說Ｈ1、Ｈ2、Ｈ3。表 8 「對照組」 T 值並不顯著，代表

未能參與任何形式的所得稅申報教案，學生對於綜所稅的學習態度以及稅務認知並無顯著變

化。「實驗組-紙本申報」與「實驗組-網路申報」的情意態度 T值為正向顯著，代表這兩班學生

在參與所得稅申報教案之後，對於綜合所得稅的學習意願的後測數據顯著高於學期初的前測

數據，也就是我們所設計的所得稅教案確實可以提升學習意願。 

表 9和表 10進一步對「實驗組-網路申報」與「實驗組-網路申報」這兩班進行分群分析。

表 9是一年級上學期「租稅法規」成績來切分前段組和後段組，表 10是以學生繳交所得稅教

案作業之課堂參與程度來切分前段組和後段組。表 9 顯示在「實驗組-紙本申報」班，以紙本

撰寫申報書執行所得稅教案，對於上學期稅法學業成績處於後段的同學來說，並無法引發其

學習意願。「實驗組-網路申報」在學業成績前段與後段兩群學生的 T 值為正向顯著，可見讓

學生操作報稅軟體取代紙本計算，不但讓原本成績優異的學生有所成長，對於原本學習落後

的同學，數位學習導入稅法教學亦成功地提高學習意願。表 10也有一樣的發現，傳統筆算的

授課方式(指實驗組-紙本申報)只有對課程參與度較高的學生才能產生效果，數位學習導入稅

法教學(指實驗組-網路申報)讓學習稅法變得簡單，即使對於對課程參與度較不足的學生，仍

舊可以提高學習意願。 

表 8 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 

組別 類別 
情意態度 稅務知識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網路申報 
前測 3.8559 0.6011 

4.44** 
60.1389 18.1850 

-1.17 
後測 4.2377 0.5450 57.8378 14.7451 

紙本申報 
前測 3.5595 0.7373 

2.50** 
56.6071 18.3613 

0.31 
後測 3.8815 0.7709 57.3333 14.8981 

對照組 
前測 3.7545 0.8950 

-0.46 
52.1277 20.8187 

-1.32 
後測 3.7353 0.6438 53.2857 21.2804 

註：排除未參與申報作業及後測測驗之樣本。 

組別 
前測 後測 

施測時間 發放份數 回收份數 有效份數 施測時間 發放份數 回收份數 有效份數 

網路申報 
112 年 

3 月 

60 51 50 
112 年 

6 月 

60 51 39 

紙本申報 50 44 34 50 45 31 

對照組 60 57 47 60 5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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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變異數分析 

以下檢測假說Ｈ4，採用情意態度與稅務成績後測數據進行變異數分析。附表 K 為三個班

級的兩兩比較變異數分析結果，「網路申報班」的情意態度後測顯著優於「對照組」，「紙本申

報班」的情意態度後測並未顯著優於「對照組」。三個班級的兩兩比較變異數分析並未直接支

持「網路申報班」的後測顯著優於「紙本申報班」，我們直接以兩班實驗組進行雙因子變異數

分析。表 11 與表 12 中 Classification 代表樣本是否為採用報稅軟體導入稅法課程的班級，

Group_score 代表樣本的上學期稅法學業成績是否為平均值以上，Group_scase 代表樣本繳交

的所得稅交案是否達 3 件以上。表 11 與表 12 中 Classification 因子對於學生的情意態度後測

皆為正向顯著，顯見在排除學業成績以及課程參與度等因素的貢獻之後，以報稅軟體操作取

代傳統筆算教學，確實更能提高學生對稅法的學習意願。 

 

(3) 教師教學反思 

從上述成對樣本 T 檢定與變異數分析的實證分析，證實以報稅軟體以及電子申報實務融

入綜合所得稅教學之數位學習模式確實可以顯著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表 5 學生的學習回饋

顯示學習意願的提升是來自於兩方面，首先是軟體操作取代傳統筆算，讓學生覺得更容易記

住、上手，降低學習的挫折，其次是利用做中學，訓練學生協助親友完成電子申報，參與真

實稅務案件帶來的成就感與自信心，提高學生未來繼續學習的動機。 

然而採用報稅軟體與電子申報實務導入課程教學對於稅務成績並未帶來顯著的進步。我

們思索原因可能來自兩方面： 

A. 資訊處理理論強調持續複習刺激，才能將知識轉為長期記憶。 

由於本計畫只能在報稅軟體開放時間來才能執行數位學習，報稅軟體開放的時間是從 4 月

第四周以及 5 月共計五週，我們採用一週一份的五次教案，而且計畫主持人將近年所有重

大的所得稅重要議題，分散安排於五個教案，故而每個教案內容並不重複。我們猜想學生

對於老師設計的特定所得稅法議題只有一次軟體操作，缺乏長期持續複習，故而無法反映

在稅法測驗分數的進步。 

B.協助親友申報，學生處理的案件比較屬於報稅流程，涉及稅法內容成分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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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 4 學生分組協助親友完成各類型電子報稅的項目，最多為協助親友至超商列印查詢

碼以及協助親友以手機完成退稅案件，這些案件多屬報稅流程操作。而且部分學生在課堂

上表示家長不太願意讓學生協助幫忙網路申報，原因是家長覺得家中所得案件比較複雜唯

恐學生出錯。故而學生協助親友電子申報案件多屬比較單純的簡易案件，而計劃設計的稅

法測驗題庫涵蓋範圍完整所得稅法規定，故而稅法測驗分數的進步較不明顯。 

若從稅法測驗來看，五週五次的數位學習並未顯著提高學生認知程度。但是數位學習的

過程，帶給學生全新的學習體驗，學生感受學習綜合所得稅變得簡單而且有趣，學生的學習

態度明顯提高。更重要的是對於原本學習落後或者是課程參與度不高的學困學生，對於學習

稅法都產生高昂的學習興趣。相信若能於計畫後持續觀察，應能看到學生的進步。 

 

7.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綜合所得稅近年經多次重大修正，在考試院所舉辦記帳士與會計師證照資格考試屢屢為

考試重點。基於培育國家財會專業人才，幫助會計系學生取得上述證照與公職考試，綜合所

得稅之教學日益重要。綜合所得稅法條內容幾經修正，如股利所得與房地交易等議題，使得

稅額計算流程冗長且繁雜，只要其中一個環節有誤，最終計算就無法得到正確解答，故而學

習綜所稅的過程讓學生屢屢遭挫。在會計科系，綜合所得稅只能安排在租稅法規課程進行講

授。受限於授課時數，授課老師在講解綜合所得稅稅法條文內容之餘，老師已無時數可以重

複演練給學生看。故而學生屢屢反映難以理解，以致教學成效不佳，學生學習意願低落。 

   全球資訊網絡日益發達，透過電腦與網路的數位學習(E-learning)教學模式，對於改進

教師教學與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已獲得應證。財政部每年 5月提供綜合所得稅報稅軟體，民眾

只要以電子方式匯入所得、扶養親屬與扣除額資料，透過軟體運算找出最有利算式，即可完

成網路申報。因此本文認為可以將網路申報軟體操作導入綜合所得稅之教學，解決會計科系

在教授綜合所得稅所面臨之困境。學生無需繁雜和反覆的筆算過程，透過軟體操作即可掌握

家戶稅額的流程以及最終數據，助於提高學生學習稅法意願，並有助於稅務知識的累積。 

   本計畫針對已經完成綜合所得稅先修課程的三個班級，於稅務會計課程期間進行研究。

計畫執行人就所授課兩個班級，首先紙本申報書撰寫班，要求學生以紙本申報書完成家戶所

得教案；另一個為網路申報班，學生需操作網路申報軟體完成家戶所得教案，以及協助親友

電子申報，從「做中學」體會所得稅申報流程。第三個班為對照組，由其他老師負責，課程

不再教授綜所稅申報。三組學生在學期初與期末以同一份問卷施測，以「稅法知識」與「情

意態度」作為學習成效指標。成對樣本Ｔ檢定證實對照組前後測沒有顯著變化，網路申報班

與紙本申報班學生的情意態度皆顯著進步，但是網路申報讓各類學生都有成長，紙本申報只

對先修課程優異或課程參與度較高學生才有效果。資訊科技融入與先修成績或課程參與雙因

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軟體操作比紙本申報書撰寫可有效提升情意態度。本文實證支持報

稅軟體與稅法課程結合的數位學習可以產生傳統教學法無法達到的教學效果。 

   本計畫的數位學習教學設計之成效，主要體現在學生學習意願的具體提升，稅法認知程

度未能有顯著改善。可能是受限於財政部報稅軟體僅能於 5月期間使用，計畫僅能設計五個

教案，學生演練不足，而無法體現在稅法認知進步。有鑑於研究顯示以筆算手寫家戶所得申

報書教案，學生的學習意願亦有所進步，我們建議可以將手寫申報書與網路申報軟體操作兩

者都導入課程教學。我們的省思與建議如下：於一年級上學期租稅法規課程將撰寫綜合所得

稅申報書納入稅法教學，教師設計較為簡易的所得稅教案，透過仿真情境強化學生的稅務體

認；於下學期 5月報稅軟體僅期間，提供較為進階所得稅教案，學生無需繁雜筆算，透過軟

體操作即 63可掌握稅法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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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 Appendix 

附表 A 作業 1 
111 年度综合所得稅申報實例【簡單版】： 

＊同學作答時請將納稅義務人改成自己的名字輸入 

假設納稅義務人王大明先生民國 54 年次,身分證字號 A110000000,設籍新北市板橋區挹秀里 5 鄰文化路 1 段 48

號,服務於來來股份有限公司,其配偶張美美女士(民國 56 年次),身分證字號 H200012355,民國 84 年結婚,服務於
中中汽車有限公司。連絡電話為(02)29683569,同居。其 111 年度各類所得及相關資料如下 

一、綜合所得總額: 

1. 王大明在來來股份有限公司有薪資收入 3,370,000 元,扣缴稅款 243,680 元。王大明 111 年自費參加政府許可
設立之職業訓練機構開設專業課程，當年進修課程費用 25 萬元；因為職業關係，購買制服 4 萬元，清洗制
服費用 1.2 萬元。 

2. 張美美在中中汽車有限公司有薪資收入 407,500 元,扣繳稅款 7,800 元,員工分紅薪資所得 200,000 元,扣缴稅款
10,000 元。 

3. 王大明於 109 年 3 月出售坐落於新北市板橋區中興路 68 號自用住宅之房屋一棟,取得時間為 104 年 6 月,售價
2,600,000 元(不含土地出售款),成本 2,054,000 元。 

二、免稅額: 

王大明夫妻兩人及申報扶養之親屬有父親王友明(民國 33 年次,身分證字號 A100012345,非同居),長女王小美(民
國 86 年次,身分證字號 T123456789，同居在學。 

三、扣除額: 

(1)列舉扣除額: 

王大明及張美美投保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各為 34,000 元;王父住院診療費 59,000 王君 111 年度購屋借款利息支出
150000 元，102 年入且符合所得稅法規定之條件。 

(2)假設王小美每學期學費為 13,000 元,上下學皆在學。 

請依據上述內容，完成下列作業： 

（一）請使用網路申報軟體操作，列印出試算表上傳數位學院，PDF 檔案命名格式為作業 1_學號.pdf。 

（二）並請依據操作結果回答下列問題，上傳數位學院，word 檔案命名格式為作業 1_學號.doc： 

  (1)王大明和張美美的薪資收入按稅法規定所減除的薪資費用是多少？採用部訂標準還是核實減除呢？ 

  (2)王大明申報戶一般扣除額是多少？ 採用列舉還是標準扣除額呢？ 

  (3)王大明申報戶的基本生活費差額是多少？ 

  (4)王大明一家應納稅額採用合併計稅、夫妻薪資所得分開計稅、夫妻各類所得分開的哪一種算式最有利呢？ 

  (5)應自行缴納稅額為?元。 

 

附表 B 作業 2 
111 年度综合所得稅申報實例【簡單版+大陸所得】 

＊同學作答時請將納稅義務人改成自己的名字輸入＊ 

假設納稅義務人王大明先生民國 54 年次,身分證字號 A110000000,設籍新北市板橋區挹秀里 5 鄰文化路 1 段 48

號,服務於來來股份有限公司,其配偶張美美女士(民國 56 年次),身分證字號 H200012355,民國 84 年結婚,服務於
中中汽車有限公司。連絡電話為(02)29683569,同居。其 111 年度各類所得及相關資料如下 

一、綜合所得總額: 

1. 王大明在來來股份有限公司有薪資收入 3,370,000 元,扣缴稅款 243,680 元。王大明 111 年自費參加政府許可
設立之職業訓練機構開設專業課程，當年進修課程費用 25 萬元；因為職業關係，購買制服 4 萬元，清洗制
服費用 1.2 萬元。另王大明取自大陸地區兩岸陽股份有限公司薪資所得人民幣 50,000 元,已納大陸地區所得
稅人民幣 2,700 元。(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所得稅證明)。 

2. 張美美在中中汽車有限公司有薪資收入 407,500 元,扣繳稅款 7,800 元,員工分紅薪資所得 200,000 元,扣缴稅款
10,000 元。 

3. 王大明於 109 年 3 月出售坐落於新北市板橋區中興路 68 號自用住宅之房屋一棟,取得時間為 104 年 6 月,售價
2,600,000 元(不含土地出售款),成本 2,054,000 元· 

二、免稅額: 

王大明夫妻兩人及申報扶養之親屬有父親王友明(民國 33 年次,身分證字號 A100012345,非同居),長女王小美(民
國 86 年次,身分證字號 T123456789，同居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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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扣除額: 

(1)列舉扣除額: 

王大明及張美美投保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各為 34,000 元;王父住院診療費 59,000 王君 111 年度購屋借款利息支出
150000 元，102 年入且符合所得稅法規定之條件。 

(2)假設王小美每學期學費為 13,000 元,上下學皆在學。 

請依據上述內容，完成下列作業： 

（一）請使用網路申報軟體操作，列印出試算表上傳數位學院，PDF 檔案命名格式為作業 2_學號.pdf。 

（二）並請依據操作結果回答下列問題，上傳數位學院，word 檔案命名格式為作業 2_學號.doc： 

  (1)王大明和張美美的薪資收入按稅法規定所減除的薪資費用是多少？採用部訂標準還是核實減除呢？ 

  (2)王大明申報戶一般扣除額是多少？ 採用列舉還是標準扣除額呢？ 

  (3)王大明申報戶的基本生活費差額是多少？ 

  (4)王大明一家應納稅額採用合併計稅、夫妻薪資所得分開計稅、夫妻各類所得分開的哪一種算式最有利呢？ 

  (5)大陸地區已納可抵減稅額是多少呢？ 

  (6)應自行缴納稅額為?元。 

 

附表 C 作業 3 
111 年度综合所得稅申報實例—【租賃所得＋財產交易所得＋長照幼兒排富】 

＊同學作答時請將納稅義務人改成自己的名字輸入＊ 

一、 纳稅義務人具燦星先生(民國 72 年次,身分證字號 A110000000),設籍新北市板橋區挹秀里 5 鄰文化路 1 段
48 號,任職於德魯納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經理一職。 

二、 扶養親屬有: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父親具珍久先生(民國 43 年次,身分證字號 A111000000,同居)、長女具知
恩(民 106 年次,身分證字號 A202148758,同居)。 

三、 連絡電話為(02)29683569。 

四、 111 年所得如下: 

(1)具燦星在德魯納酒店有薪資收入新臺幣(以下同)840,000 元,扣繳稅額 42,000 元。 

(2)具燦星在德魯納銀行有利息收入 25,000 元。 

(3)具燦星將位於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4815 樓出租受補助的麻姑婆,租期自 111 年 3 月起,每月租金 4 萬元。 

(4)具燦星於 111 年 1 月 1 日出售位於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43 號房屋,售價 1500 萬、土地增值稅 5 萬、代
書費 10 萬、仲介費 1 萬,出售時契稅單核定契價為 500,000、土增稅單上移轉現值總額為 1,500,000。該屋於 85

年購入,取得成本為 800 萬、契稅 1 萬。 

五、111 年相關支出如下: 

(1)具燦星健保費 15,000 元、人身保險費 50,000 元;具父健保費 10,000 元。 

(2)具燦星幫其女兒具知恩於媽祖廟點光明燈,花費 2,500 元.。 

(3)具父醫藥費共 150,000 元,其中獲得保險給付 2,000 元。 

(4)具燦星聘外籍看護(附有 111 年度有效聘許可函),每月給看護費 30,000。 

(5)具燦星有購屋借款利息支出 70,000 元具星設籍且於 102 年 3 月 1 日。 

請回答： 

（一）請使用網路申報軟體操作，列印出試算表上傳數位學院，PDF 檔案命名格式為作業 3_學號.pdf。 

（二）並請依據操作結果回答下列問題，上傳數位學院，word 檔案命名格式為作業 3_學號.doc： 

  (1)請問具燦星的租賃所得是多少？ 

  (2)請問具燦星財產交易所得申報的金額是多少？ 

  (3)請問具燦星是否享有幼兒與長照特別扣除額？若有的話，請說明原因；若沒有適用的話，也請說明原因。 

 

附表 D 作業 4 
111 年度综合所得稅申報實例—【租賃所得＋財產交易所得＋長照幼兒排富+重購退稅】 

＊同學作答時請將納稅義務人改成自己的名字輸入＊ 

一、纳稅義務人具燦星先生(民國 72 年次,身分證字號 A110000000),設籍新北市板橋區挹秀里 5 鄰文化路 1 段
48 號,任職於德魯納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經理一職。扶養親屬有:領有身心障 36 礙手冊的父親具珍久先生(民
國 43 年次,身分證字號 A111000000,同居)、長女具知恩(民 106 年次,身分證字號 A202148758,同居)。 

二、連絡電話為(02)29683569。 

三、111 年所得如下: 

(1)具燦星在德魯納酒店有薪資收入新臺幣(以下同)840,000 元,扣繳稅額 42,000 元。 

(2)具燦星在德魯納銀行有利息收入 25,000 元。 

(3)具燦星將位於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4815 樓出租受補助的麻姑婆,租期自 111 年 3 月起,每月租金 4 萬元。 

(4)具燦星於 111 年 1 月 1 日出售位於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43 號房屋（出售前該屋設有戶籍）,售價 1500

萬、土地增值稅 5 萬、代書費 10 萬、仲介費 1 萬,出售時契稅單核定契價為 500,000、土增稅單上移轉現值總額

為 1,500,000。該屋於 85 年購入,取得成本為 800 萬、契稅 1 萬。同年 6 月 1 日購入於台北市文山區中華路一段

2 號房屋並設籍,購入價格 2000 萬、契稅 2 萬、仲介費 1.5 萬、代書費 12 萬,契稅單核定契價為 600,000、土增稅

單上移轉現值為 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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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1 年相關支出如下: 

(1)具燦星健保費 15,000 元、人身保險費 50,000 元;具父健保費 10,000 元。 

(2)具燦星幫其女兒具知恩於媽祖廟點光明燈,花費 2,500 元.。 

(3)具父醫藥費共 150,000 元,其中獲得保險給付 2,000 元。 

(4)具燦星聘外籍看護(附有 111 年度有效聘許可函),每月給看護費 30,000。 

(5)具燦星有購屋借款利息支出 70,000 元具星設籍且於 102 年 3 月 1 日。 

請回答： 

（一）請使用網路申報軟體操作，列印出試算表上傳數位學院，PDF 檔案命名格式為作業 4_學號.pdf。 

（二）並請依據操作結果回答下列問題，上傳數位學院，word 檔案命名格式為作業 4_學號.doc： 

  (1)請問具燦星的租賃所得是多少？ 

  (2)請問具燦星財產交易所得申報的金額是多少？ 

  (3)請問具燦星是否享有幼兒與長照特別扣除額？若有的話，請說明原因；若沒有適用的話，也請說明原

因。 

  (4)請問具燦星是否享有自用住宅重構稅額抵減？若有的話，請說明抵減稅額金額為多少；若沒有適用的

話，也請說明原因。 

 
附表 E 作業 5 

111 年度综合所得稅申報實例—【股利＋海外所得＋撫養條件】 

＊同學作答時請將納稅義務人改成自己的名字＊ 

一、纳稅義務人具燦星先生(民國 72 年次,身分證字號 A110000000),設籍新北市板橋區挹秀里 5 鄰文化路 1 段
48 號,任職於德魯納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經理一職。 

二、扶養親屬有: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父親具珍久先生(民國 43 年次,身分證字號 A111000000,同居)、長女具知
恩(民 105 年次,身分證字號 A202148758,同居)、具燦星表妹李美羅(民國 75 年次,身分證 A222000000,不同居,就
讀美術大學。、連絡電話為(02)29683569。 

三、111 年所得如下: 

(1)具燦星在德魯納酒店有薪資收入新臺幣(以下同)8,040,000 元,扣繳稅額 402,000 元。 

(2)具燦星獲得滿月精品公司分配現金股利 50,000 元。 

(3)具燦星在德魯納銀行有利息收入 25,000 元。 

(4)具燦星有來自香港地區財產交易所得 10,000,000 元 

四、111 年採用標準扣除額。 

請回答： 

（一）請使用網路申報軟體操作，列印出試算表上傳數位學院，PDF 檔案命名格式為作業 5_學號.pdf。 

（二）並請依據操作結果回答下列問題，上傳數位學院，word 檔案命名格式為作業 5_學號.doc： 

  (1)纳稅義務人具燦星先生的撫養親屬共有幾位？ 

  (2)具燦星該戶 111 年度需要財產交易所得為多少？ 

  (3)具燦星有否需要申報基本所得額？請問基本稅額差額是多少？ 

  (4)股利所得採用哪一種方式計稅最有利？ 

 
附表 F 111 學年第二學期稅務會計課程綜合所得稅教學成效---情意態度問卷(前測) 

班級：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 

本問卷採記名，主要是為了調查創意教學之成效，您的回答絕對不會影響這學期稅務會計的分數，敬請安心回

答。 

授課老師：賴靜瑤老師 

1. 性別：□男□女 

2. 上學期是否修過「租稅法規」這門課？□是□否（答否，請跳答第 6 題） 

3. 你在「租稅法規」這門課的學期分數是多少？ 

□ 100~90 分□ 89~80 分□ 79~70 分□ 69~60 分□ 59~50 分□ 49~40 分□ 39 分以下 

4. 針對上學期修過「租稅法規」這門課，你的印象中是否學過綜合所得稅？ 

□是□否 

5. 有關綜合所得稅單元的學習經驗，請依你的同意程度進行勾選？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我同意就我目前的稅法知識，可以幫助自己和親友完成五月份的綜合

所得稅申報。 
□ □ □ □ □ 

(2)我同意就我目前的稅法知識，可以幫助我解決自己和親友的稅務問題。 □ □ □ □ □ 

(3)我同意就我上學期所學的稅法具有實用價值。 □ □ □ □ □ 

(4)現在我可以將現實生活中的各種收入正確地歸類到所屬的十大類所得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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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現在我可以正確判斷納稅義務人可以申報扶養那一些親友 □ □ □ □ □ 

(6)現在我可以正確計算出綜合所得稅的應納稅額 □ □ □ □ □ 

(7)現在我知道如何完成綜合所得稅申報程序 □ □ □ □ □ 

(8)上學期修過「租稅法規」之後，我更喜歡學習稅法 □ □ □ □ □ 

(9)上學期修過「租稅法規」這門課，我能掌握學習稅法的方法 □ □ □ □ □ 

6. 一年級上學期不及格的科目，總共有多少學分數？ 

□ 0 學分（沒有科目被當）□ 2~3 學分□ 4~6 學分□ 7~9 學分□ 10~15 學分□ 16 學分以上 

7. 這學期有沒有報考中華財政學會綜合所得稅這項證照？□是□否 

8. 以前是否曾經參加過國稅局五月的報稅服務隊？□是□否 

 

附表 G 111 學年第二學期稅務會計課程綜合所得稅教學成效---情意態度問卷問卷(後測) 
班級：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 

本問卷採記名，主要是為了調查創意教學之成效，您的回答絕對不會影響這學期稅務會計的分數，敬請安心回

答。 

授課老師：賴靜瑤老師 

1. 請問這學期從開學到本週為止，針對這一門課程上課曾經遲到（排除曠課或請假，比老師晚進教室）的次數： 

□ 0 次□ 1 次□ 2~3 次□ 4~6 次□ 7~9 次□ 10 次以上 

2. 請問這學期從開學到本週為止，針對這一門課程曠課或請假的節數： 

□ 0 次□ 1 次□ 2~3 次□ 4~6 次□ 7~9 次□ 10 次以上 

3. 這學期有沒有考取中華財政學會綜合所得稅這項證照？□是□否 

4. 針對本課程之課程參與程度，請依你的同意程度進行勾選。（非賴靜瑤老師課堂的同學請跳答第 5 題）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針對老師安排的綜合所得稅作業，我很努力執行(操作或是撰寫)該項作業 □ □ □ □ □ 

(2)針對老師安排的綜合所得稅作業，我可以按時完成該項作業 □ □ □ □ □ 

5. 經過這學期稅務會計課程，針對授綜合所得稅這一個稅目，請依你的同意程度進行勾選。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我同意以我到目前為止所學習到的綜合所得稅知識，可以幫助自己和親友完

成五月份的所得稅申報 
□ □ □ □ □ 

(2)我同意以我到目前為止所學習到綜合所得稅知識，可以幫助我解決自己和親

友的稅務問題 
□ □ □ □ □ 

(3)我同意以我到目前為止所學習到綜合所得稅知識具有實用價值 □ □ □ □ □ 

(4)現在我可以將現實生活中的各種收入正確地歸類到所屬的十大類所得 □ □ □ □ □ 

(5)現在我可以正確判斷納稅義務人可以申報扶養那一些親友 □ □ □ □ □ 

(6)現在我可以正確計算出綜合所得稅的應納稅額 □ □ □ □ □ 

(7)現在我知道如何完成綜合所得稅申報程序 □ □ □ □ □ 

(8)上完這門課之後，我更喜歡學習稅法 □ □ □ □ □ 

(9)上完這門課，我能掌握學習稅法的方法 □ □ □ □ □ 

 

附表 H 111 學年第二學期稅務會計課程綜合所得稅教學成效---稅務知識檢測（前測） 

受測者 班級：          學號：              姓名：                 

1. （  ）依所得稅法規定，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來自中華民國境外之所得應按下列何種方式課徵綜

合得稅(A)就源扣繳 (B)結算申報 (C)就源預繳 (D)免稅。 

2. （  ）依所得稅法規定，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來自中華民國境內之所得應按下列何種方式課徵綜

合得稅(A)就源扣繳 (B)結算申報 (C)就源預繳 (D)免稅。 

3. （  ）依現行我國綜合所得稅課稅範圍之規定，下列何地區所得應納入課稅？(A)海南島(B)濟州島(C)冰島

(D)琉球島。 

4. （  ）林小姐將一幅美術作品送往香港參賽（所有權仍歸林小姐），獲得獎金 30 萬元，該 30 萬元應否繳納

我國綜合所得稅？(A)免稅(B)應併其他各類所得申報且可減除成本與費用(C)應併其他各類所得申報但不得

減除成本與費用 (D)分離課稅。 

5. （  ）依所得稅法及其相關規定，下列哪一項所得不屬於免稅所得範圍?(A)人身保險給付(B)期貨交易所得

(C)出售未發行股票之股權憑證所獲所得(D)出售家庭日常使用家具之所得。 

6. （  ）蔡醫師今年從自營的蔡精神病科診所獲收入 100 萬元，無成本資料，試問應如何列報綜合所得總額之

所得類別及金額？（設精神病科費用率為 46%）(A)執行業務所得﹔100 萬元(B)其他所得﹔54 萬元(C)薪資

所得﹔100 萬元(D)執行業務所得﹔54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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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民國 108 年起，可自薪資收入中減除之費用，每項減除金額以不超過薪資收入之百分之多少為

限?(A)10%(B)5%(C)3%(D)2%。 

8. （  ）房東出租房屋收入的必要成本費用不包括下列那一項？(A)出租房屋水電費(B)折舊(C)房屋稅(D)向金

融機構貸款購屋所支付之利息。 

9. （  ）個人年度中出售 90 年購入之房屋（含土地），則其應負擔何種稅負？(A)房屋及土地之綜合所得稅(B)

房屋之綜合所得稅及土地之土地增值稅(C)房屋之契稅與土地之綜合所得稅(D)房屋之營業稅與土地之土地

增值稅。 

10. （  ）下列哪一項財產交易所得應申報綜合所得稅？(A)出售上市股票(B)出售 10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取得之

土地(C)出售二手自用轎車(D)出售高爾夫球場會員證。 

11. （  ）萬小姐今年獲所任職公司之職工福利委員會發給的三節福利今合計 5 萬元，試問應如何列報綜合所

得總額之所得類別及金額？(A)薪資所得﹔5 萬元(B)其他所得﹔5 萬元(C)薪資所得﹔免稅(D)執行業務所

得﹔5 萬元。 

12. （  ）在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下，本國人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五年者，其稅率為多

少？(A）15%（B）20%（C）35%（D）45% 

13. （  ）依所得稅法規定，下列各項所得來源中何者應適用「分離課稅」(依第 88 條規定扣繳稅款不併計綜合

所得總額)? (A)告發或檢舉獎金(B)年終獎金(C)民間企業舉辦之競技競賽獎金(D)直銷業績獎金。 

14. （  ）依所得稅法有關提列免稅額之規定，下列何者並非納稅義務人的其他親屬與家屬關係？(A)舅舅扶養

外甥 (B)姑姑扶養姪女(C)姪兒扶養叔叔(D)女婿扶養岳父。 

15. （  ）依現行所得稅法規定，下列何項支出可申報綜合所得稅列舉扣除額？(A)受扶養姊妹的全民健康保險

費(B)受扶養孫子的全民健康保險費(C)受扶養兄弟的房屋租金支出(D)受扶養姪子的人身保險費。 

16. （  ）綜合所得稅之列舉扣除項目中的「房屋租金支出」扣除規定，下列敘述何者為誤？(A)每戶每年以限

租一屋為限(B)以承租作自住用途者為限(C)每戶每年扣除上限為新台幣 12 萬元(D)不得與「購屋借款利息支

出」同時適用扣除。 

17. （  ）下列綜合所得稅之扣除項目中，下列何者不是特別扣除項目之一？(A)教育學費(B)儲蓄投資(C)災害

損失(D)殘障特別扣除額。 

18. （  ）民國 111 年綜合所得稅之基本生活費差額之規定為何者正確?(A)每人基本生活所費為新臺幣 19.2 萬

元(B)每戶基本生活所需的費為新臺幣 19.6 萬元(C)基本生活費總額，減除免稅額、標準（或列舉）扣除額、

儲蓄投資、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幼兒學前、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等合計數之差額，即基本生活費差額(D)

「基本生活費」，由中央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最新一年全國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50%定之。 

19. （  ）當年度結婚之納稅義務人，其該年度綜合所得稅應如何申報？(A)必須個別申報(B)必須與配偶合併申

報(C)當年度一律免申報，至次年度始合併申報(D)當事人可自行選擇合併或分開申報。 

20. （  ）依所得稅法規定，納稅義務人已辦理結算申報，但有短、漏報所得者，最高處所漏稅額幾倍以下罰

鍰？(A)0.5 倍(B)1 倍(C)2 倍(D)3 倍。 

 

附表 I 111 學年第二學期稅務會計課程綜合所得稅教學成效--稅務知識檢測（後測） 

受測者 班級：          學號：              姓名：                 

1. （  ）依所得稅法規定，外國人於一課稅年度在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滿幾天即認定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A)30 天(B)90 天(C)183 天(D)365 天。 

2. （  ）依所得稅法規定，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而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者，其課稅方式係採何種方

式？(A)結算申報(B)就源扣繳(C)逕行核定(D)查定課徵。 

3. （  ）依所得稅法及相關法律規定，我國居民來源於下列那一地區之所得應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A)海

南島(B)香港(C)澳門(D)新加坡。 

4. (  )廖先生今年受雇於臺灣台塑公司駐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經理一職獲報酬新臺幣 50 萬元，試問應如何列

報綜合所得總額之所得類別及金額？(A)薪資所得﹔免稅(B)薪資所得﹔分離課稅(C)薪資所得﹔50 萬元(D)

其他所得﹔50 萬元。 

5. (  )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下列何項個人財產交易所得必須課徵綜合所得稅?(A)已使用過的二手車(B)上市股

票(C)10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取得之房屋 (D)課徵期貨交易稅之期貨。 

6. (  )陳小姐今年推銷南山人壽保險契約（自行負擔盈虧）獲佣金收入 50 萬元。試問應如何列報綜合所得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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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之所得類別及金額？（設費用率為 26%）(A)執行業務所得﹔37 萬元(B)營利所得﹔37 萬元(C)薪資所得﹔

50 萬元(D)其他所得﹔37 萬元。 

7. (  )自民國 108 年起，下列哪些費用得自薪資收入中減除，以其餘額為薪資所得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職業專用服裝費進修訓練費職業上工具支出職業上交通費(A) (B)(C)(D) 

8. (  )房東出租房屋收入的必要成本費用不包括下列哪一項？(A)房客支付的大樓清潔費(B)折舊(C)房屋保險

費(D)地價稅。 

9. (  )民國 111 年綜合所得稅之基本生活費差額之規定為何者正確?(A)每人基本生活所費為新臺幣 19.8 萬元

(B)基本生活費總額，減除免稅額、標準（或列舉）扣除額、財產交易損失、儲蓄投資、身心障礙、教育學

費、幼兒學前、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等合計數之差額(C)基本生活費差額用於抵減應納稅額(D)「基本生活費」，

由中央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最新一年全國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60%定之。 

10. (  )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下列何項個人財產交易所得必須課徵綜合所得稅？(A)土地(B)上市股票(C)房屋(D)

課徵期貨交易稅之期貨。 

11. (  )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個人經營之補習班需報繳下列何種租稅？(A)印花稅(B)營利事業所得稅(C)負責人

之綜合所得稅(D)屬於合法教育事業可以完全免稅。 

12. (  )在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下，本國人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 2 年以內者，其税率為多少？（A）15%

（B）20%（C）35%（D）45% 

13. (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取得下列所得何者應併計綜合所得總額申報納稅?(A)短期票券利息(B)郵局定

期存款利息所得(C)告發或檢舉獎金(D)公益彩券中獎獎金。 

14. (  )某甲 111 年度有扶養下列親屬的事實，何者不得列入甲之綜合所得稅免稅額？(A)未同住一家已退休的

62歲父親(B)就讀國內大學研究所的兒子(C)25歲就讀國內大學但兼任家教月薪五千元的弟弟(D)未同住一家

的 58 歲舅舅。 

15. (  )綜合所得稅列舉扣除額中，每一申報戶對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之捐贈限額為若干？(A)每人名下

可捐贈 20 萬元(B)不得超過綜合所得總額之 20%(C)不得超過綜合所得總額之 20%且最高以 20 萬元為上限

(D)每戶最高 20 萬元。 

16. (  )綜合所得稅之列舉扣除項目中的「購屋借款利息」扣除規定，下列敘述何者為誤？(A)貸款銀行應每年按

時寄發貸款利息收據給貸款人(B)以自用住宅貸款為限(C)貸款利息支出應先扣除當年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每戶扣除上限為新臺幣 30 萬元(D)以一屋為限。 

17. (  )下列何者非屬綜合所得稅之特別扣除額項目？(A)災害損失特別扣除額(B)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C)儲蓄

投資特別扣除額(D)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18. (  )民國 111 年綜合所得稅每人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上限為? (A)12 萬元(B)10 萬元(C)5 萬(D)2.5 萬。 

19. (  )當年度離婚之納稅義務人，辦理該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時應有之處理方式？(A)應個別申報(B)仍應採取

夫妻合併申報(C)當年度一律免申報，至次年度始分別辦理申報(D)當事人可自行選擇分開申報或合併申報。 

20. (  )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經稽徵機關發現有依所得稅法規定之所得額者，應依法補稅並應按

補徵稅額處幾倍以下之罰鍰？(A)0.5 倍(B)1 倍(C)2 倍(D)3 倍。 

 

附表 J 情意態度自我檢核與稅務知識測驗前後測調查統計 

項目 
網路申報 紙本申報 對照組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稅務知識 54.3 58.08 55.59 57.58 52.13 54.85 

情意態度綜合指標 3.60 4.16 3.48 3.84 3.43 3.81 

1. 我同意以我到目前為止所學習到的綜

合所得稅知識，可以幫助自己和親友完

成五月份的綜合所得稅 

3.42 4.10 3.24 3.77 3.23 3.68 

2. 我同意以我到目前為止所學習到綜合

所得稅知識，可以幫助我解決自己和親

友的稅務問題 

3.38 4.05 3.24 3.77 3.21 3.65 

3. 我同意以我到目前為止所學習到綜合

所得稅知識具有實用價值 
4 4.26 3.91 4.26 3.79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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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在我可以將現實生活中的各種收入

正確地歸類到所屬的十大類所得 
3.68 4.20 3.68 3.87 3.47 3.82 

5. 現在我可以正確判斷納稅義務人可以

申報扶養哪一些親友 
3.58 4.28 3.59 3.84 3.45 3.94 

6. 現在我可以正確計算出綜合所得稅的

應納稅額 
3.52 4.05 3.44 3.68 3.23 3.88 

7. 現在我知道如何完成綜合所得稅申報

程序 
3.58 4.21 3.47 3.81 3.30 3.82 

8. 上完這門課之後，我更喜歡稅法 3.56 4.15 3.50 3.68 4 3.71 

9. 上完這門課，我能掌握學習稅法的方法 3.64 4.13 3.29 3.84 3.23 3.88 

 

附表 K ANOVA 多重比較分析結果 

依變數 (I)組別 (J)組別 
平均值 

(I-J) 

95%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情意態度後測 

紙本申報 
對照組 0.1462 -0.2429 0.5353 

網路申報 -0.3562 -0.7402 0.0278 

對照組 
紙本申報 -0.1462 -0.5353 0.2429 

網路申報 -0.5024*** -0.8738 -0.1309 

網路申報 
紙本申報 0.3562 -0.0278 0.7402 

對照組 0.5024*** 0.1309 0.8738 

稅務成績後測 

紙本申報 
對照組 4.048 -6.200 14.295 

網路申報 -0.505 -9.614 10.623 

對照組 
紙本申報 -4.048 -14.295 6.200 

網路申報 -4.552 -14.264 5.159 

網路申報 
紙本申報 0.505 -9.614 10.623 

對照組 4.552 -5.159 14.264 
 

 


